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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聽語障礙輔助科技服務學程修業施行細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中山醫學大學專業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第 二 條 因應未來我國身心障礙人口高度醫療及輔具需求者的市場發展之需要，培

育具備輔具評估人員是第一線提供身心障礙者溝通輔具與聽覺輔具諮詢與

服務之重要關鍵人員。學生可透過此學程提升就業競爭力，並了解從人的

角度來提供聽語障礙輔助科技服務，特訂定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聽

語障礙輔助科技服務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以提供相關領域的學生學習為

主要目標。 

第 三 條 本學程招生對象以本校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物理治療學系、職能治療學

系、心理學系、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醫學系、與護理系等二、三、

四年級學生。 

第 四 條 本學程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選課預選前一週開放申請。學生須自語言治療與

聽力學系網頁下載「聽語障礙輔助科技服務學程申請書」，填妥後將申請

表送至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辦公室，經資格審核後，於選課預選前公佈申

請核准名單。 

第 五 條 修畢並通過本學程規定之課程，學生須自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網頁下載「學

程證明申請書」，填妥後檢附歷年成績單，交至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辦公

室審核。審核通過者，簽請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授與「聽語障礙輔助科

技服務學程證明書」。 

第 六 條 本學程至少選修 15 學分包括: (1)「專精課程」9 學分。(2)「職場體驗課程」

3 學分。(3)「共通核心職能課程」3 學分。 

第 七 條 若學生曾修習相當於本學程必修或選修課程，經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認可

後抵免之。 

第 八 條 本細則如有其它未盡事宜，均依照本校專業學程設置辦法、學則及相關規

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過後，送教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相關附件： 中山醫學大學修習聽語障礙輔助科技服務學程申請書 

※修正記錄： 102年 05月 29日 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 06月 04日 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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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修習聽語障礙輔助科技服務學程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 

一、申請書請隨附最新歷年成績單正本，以利查核。 

二、辦理程序： 

學生填妥各項資料→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辦公室核定→系辦彙整清冊送教務處備查。 

三、核准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名單，除須自行通知學生外，於加退選前在本系網站及學校公佈

欄公告申請核准名單。 

 

 

申請修習

學程名稱 

聽語障礙輔助科技服務

學程  

學程設

置單位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姓名 
 

學號 
 

電子郵件 
 

電話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請學

年度 

    學年度 第      學期  

所屬系所 

                                                        

學院                   學系(大學部)      年級 

 

其    他 

加修狀況 

□曾獲核准修習            學程 

□曾獲核准修習雙主修：             

              輔  系：             

□未曾申請加修雙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 

上列資料由申請同學詳實填寫，再自行送交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辦公室。 

（本學程應修科目及學分，請至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網頁自行查詢、下載） 

審查意見 
□同意  

□不同意  
備註   


